关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注销的公告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规定，我局决定依法注销以下机构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
注销医疗机构名单
	机构名称
	地址
	登记号
	原因

	广东弘皓口腔有限公司梅州梅江水岸口腔门诊部
	梅州市梅江区江南办新中路嘉和·梅江水岸2栋C座118商铺第一层、222、223、230号商铺第二层
	PDY13717144140217D1522
	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有效期届满未办理延续


自公告之日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被注销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，违者将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。

特此公告。
梅州市梅江区卫生健康局

2026年4月24日
